
中山市港口镇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第一期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表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 案由
违法企业名称或违法自然人

姓名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的种类 总计罚没数额 经办机关或单位 备注

1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468号

中山市港口镇众惠食店经营
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和采购
的食品原材料未查验供货商
家的许可证明和产品合格证

明案

中山市港口镇众惠食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第（四）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

产品：（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
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
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
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
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

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三）
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

警告、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

505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2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4〕478号

中山市港口镇全记汤料店经
营禁止经营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全记汤料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第（二）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
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
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
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金
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一) 生产经营
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重
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

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

免予行政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3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469号

未经许可从事餐饮服务案 中山市港口镇大猪角食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
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 。从事食品生产、
食品销售、餐饮服务 ，应当依法取得许可 。但是，销
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 ，不需要取得许
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 ，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
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
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
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
、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
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罚款。”

罚款 500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4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4〕471号 经营禁止经营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杨竞锋食品商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第（六）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
产品：（六）腐败变质 、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
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
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
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
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

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 生产
经营致病性微生物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
、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

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免予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5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4〕472号

超范围经营餐饮服务案 中山市港口镇北角茶餐厅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食品
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发生变化的 ，食品经营者应当
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 。食品经营者地址迁移，不在
原许可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 ，应当重新申请

食品经营许可。”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五十二条第三款
第（三）项“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 、经营
项目等许可事项发生变化 ，食品经营者未按照规定申
请变更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
给予处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行为轻
微，未对消费者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等造成危害后果

的；”

不予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6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4〕473号

经营禁止经营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乐梓副食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第（二）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
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
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
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金
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一) 生产经营
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重
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

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

不予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7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5〕5号

中山市港口镇凌丰食店无证
经营餐饮服务案

中山市港口镇凌丰食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
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 。从事食品生产、
食品销售、餐饮服务 ，应当依法取得许可 。但是，销
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 ，不需要取得许
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 ，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
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
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
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
、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
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罚款。”

罚款 500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8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5〕6号

盛弘（广东）餐饮有限公司
经营禁止经营的食品案

盛弘（广东）餐饮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第（二）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
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
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
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金
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一) 生产经营
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重
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

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

不予行政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9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5〕7号

广东兴永升饮食管理有限公
司经营禁止经营的食品案

广东兴永升饮食管理有限公
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第（二）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
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
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
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金
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一) 生产经营
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重
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

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

不予行政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0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5〕10号

广东省腾骏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采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原料案

广东省腾骏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并实施原料控制要求 ，不得
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 。倡导餐饮服务
提供者公开加工过程 ，公示食品原料及其来源等信息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

款第（十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
可证：（十三）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

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 。”

不予行政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1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5〕24号

中山市港口镇日之鲜百货店
经营禁止经营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日之鲜百货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第（六）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
产品：（六）腐败变质 、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
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
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
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
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

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 生产
经营致病性微生物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
、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

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免予行政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2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5〕54号

中山市港口镇康正药店销售
过期医疗器械案

中山市港口镇康正药店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第五十五条 “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使用单位不得经营 、使用未依法注册或者备
案、无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过期、失效、淘汰的医疗器

械。”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三）
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医疗器械 ；违法

生产经营使用的医疗器械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 ，并
处货值金额 5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医疗器械注册证 、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对违法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责任人员 ，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
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 30%以上3倍以下罚款，10年
内禁止其从事医疗器械生产经营活动 ：(三) 经营、使用
无合格证明文件、过期、失效、淘汰的医疗器械，或

者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 ；”

不予行政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3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5〕20号

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案

广东荣诚销售代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七十一条第一款 “
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 、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
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对其

提供的标签 、说明书的内容负责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
款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
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
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生产经营无
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 、说明书不

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

免予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4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5〕36号

经营兽药残留超过食品安全
标准限量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天天喜客多百
货商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第（二）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
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
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
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金
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一) 生产经营
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重
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

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

免予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5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5〕49号

超范围经营餐饮服务案 中山市港口镇芳城东北饺子
店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食品
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发生变化的 ，食品经营者应当
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 。食品经营者地址迁移，不在
原许可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 ，应当重新申请

食品经营许可。”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五十二条第三款
第（三）项“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 、经营
项目等许可事项发生变化 ，食品经营者未按照规定申
请变更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
给予处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行为轻
微，未对消费者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等造成危害后果

的；”

不予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6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5〕50号

超范围经营餐饮服务案 中山市港口镇叮咚食品店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食品
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发生变化的 ，食品经营者应当
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 。食品经营者地址迁移，不在
原许可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 ，应当重新申请

食品经营许可。”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五十二条第三款
第（三）项“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 、经营
项目等许可事项发生变化 ，食品经营者未按照规定申
请变更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
给予处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行为轻
微，未对消费者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等造成危害后果

的；”

不予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7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5〕51号

通过网络销售的食品未按照
规定标注产品信息案

中山市锋禧馆餐饮店

《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 》第二十六条“餐饮服务提供
者通过网络向消费者销售食品的 ，应当在容器或者包
装上标注制作时间 、保质期或者食用时间提示、经营

者名称和联系方式等信息 。” 
《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 》第六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网络食品经营者未建立电子进货查验记录台账和
销售记录的，或者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照规定标
注产品信息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直至

吊销许可证。”

警告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8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5〕19号

经营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欢笑水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第（十
三）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
相关产品：（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
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
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
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
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

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一）
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
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
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

不予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9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5〕55号

销售过期医疗器械案 中山市张红力诊所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第五十五条 “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使用单位不得经营 、使用未依法注册或者备
案、无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过期、失效、淘汰的医疗器

械。”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三）
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医疗器械 ；违法

生产经营使用的医疗器械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 ，并
处货值金额 5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医疗器械注册证 、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对违法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责任人员 ，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
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 30%以上3倍以下罚款，10年
内禁止其从事医疗器械生产经营活动 ：(三) 经营、使用
无合格证明文件、过期、失效、淘汰的医疗器械，或

者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 ；”

不予处罚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